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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安置 

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 內容 

鑑定安置計畫 

上網公告 
114.12.9 

※請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承辦學校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網站下載。 

鑑定報名 
115.2.26- 

115.3.11 

1.時間：115 年 2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至 3 月 11 日

（星期三）下午 4 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2.地點：就讀學校特教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 

3.方式： 

（1）一律採網路報名，請以單一身分驗證帳號登入「臺北市第

二 代 國 中 校 務 行 政 系 統 」 鑑 定 報 名 專 區

（https://school.tp.edu.tw/，路徑：學生線上/資賦優異

報名），並依系統指示進行網路報名。 

（2）請於鑑定報名專區填畢各項資料，並經檢核無誤後，自行以

A4 規格白色紙張單面黑白列印報名表件，由學生及其法定

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檢核簽章後，向就讀學校特教組組

長（特教業務承辦人）提出報名申請，始完成報名程序。 

各校集體報名名冊

上傳至報名系統 

115.3.12- 

115.3.18 

1.時間：11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起至 3 月 18 日

（星期三）下午 4 時止，逾時不予受理。 

2.方式：由就讀學校特教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將核章後學

校集體報名名冊掃描檔（PDF 檔）及學生報名資料檔（PDF

檔）上傳至報名系統，逾時不予受理。 

書面審查結果公告 115.4.2 
※115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公告於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承辦學校網站。 

複選評量 115.4.18 

1.時間：115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 

2.評量地點 

（1）國文類、英語類：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2）數理類：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3.領取評量證：115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後，由學校

特教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

務行政系統」鑑定報名專區統一下載評量證並以 A4 規格白

色紙張黑白單面列印出後，轉發給學生。 

4.複選評量時間、地點及注意事項：115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

下午 5 時後另行公告於承辦學校網站。 

鑑定安置結果公告 115.5.8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後，公告於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承辦學校網站。 

繳交安置同意書 115.5.15 

※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安置於特殊教育方案（區域衛星

資優方案或校本資優方案）之學生，須於 115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五）下午 5 時前繳交安置同意書；逾時或未完成繳交

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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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安置 

流程圖 

 

 

 

 

 

 

 

 

 

 

  

 

 

 

 

 

 

 

 

 

 

 

 
 

 

 

 

 

 

 

 

 

複選評量【各類性向測驗】

（115.4.18） 
        【國文類、英語類：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數理類：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1.114 學年度就讀臺北市國民中學未設各該類學術性向資優資源班學校之七年級學生， 

符合報名資格者，請以單一身分驗證帳號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 

（https://school.tp.edu.tw/）進行網路報名，並自行列印報名表件由學生及其法定代理

人（父母或監護人）檢核簽章後，向就讀學校特教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提出報名

申請。（115.2.26-3.11）。 

2.各校學校集體報名名冊上傳至報名系統（114.3.13-20）。 

測驗評量 書面審查 

未通過 

鑑定安置結果公告 
（115.5.8） 

鑑輔會書面審查 
（結果公告  115..4..2） 

鑑輔會綜合研判 

初選 
【定期評量成績審查】 

無需安置 

初選通過 

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須進一步評估 

複選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教育局核定鑑定通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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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參與特殊教育方案鑑定安置 

承辦學校一覽表 

項目 學校 聯絡資訊 

鑑定報名 

複選評量 

國文類 

英語類 
麗山國中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629 巷 42 號 

電話：（02）2799-1867 轉 512（輔導室） 

網址：https://www.lsjhs.tp.edu.tw/ 

數理類 內湖國中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1 號 

電話：（02）2790-0843 轉 289（特教組） 

網址：https://www.nhj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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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上報名前注意事項 

1.請先確認您當前使用的電腦已經連上網路且列印功能正常並已連接印表機。 

2.建議使用 Chrome、Firefox 之瀏覽器，以取得較佳的使用者體驗。 

3.請先備妥「臺北市單一身分驗證帳號」之帳號及密碼。 

（二）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 

1.請在瀏覽器網址列鍵入「https://school.tp.edu.tw/」，登入「臺北市第二代國中

校務行政系統」頁面。 

2.請在圖上選擇學生就讀學校的行政區。 

3.請選擇學生就讀學校的校名。 

 

○1 鍵入網址 
 

 ○2 選擇行政區 

 ○3 選擇就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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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輸入學生帳號及密碼 

（1）輸入帳號：點選「台北市單一身份驗證」。 

（2）輸入密碼：單一身份驗證帳號、密碼。 

（3）按下「登入」鍵進入校務行政系統。 

（4）忘記密碼：請按下「忘記密碼」，輸入您所設定救援資訊之「行動電話」或

「電子信箱」，按下送出鍵，核對無誤後，系統會將驗證碼寄至您的「行動電

話」或「電子信箱」，請在收到之後輸入驗證碼，以完成驗證的程序，重設您

的密碼，之後即可使用新設密碼登入（如帳號遺失、密碼遺忘或無法登入等問

題，請洽各校資訊組長）。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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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入資賦優異報名頁面 

1 點選報名畫面：進入系統後請在左邊頁面選項依據以下路徑點選到報名頁面（路

徑：學生線上/資賦優異報名/學生填寫資賦優異鑑定報名資料）。 

2.查閱「測驗評量」報名資格：系統自動帶出該名學生七年級上學期國文、英語、

數學及生物科定期評量平均成績，供學生確認該科是否達全年級百分等級九十七

以上。 

3.下載鑑定計畫及相關注意事項：請點選報名頁面右邊之「報名說明」頁簽，閱讀

報名說明事項，並下載鑑定計畫、報名操作手冊及注意事項，詳加閱讀。 

 
 

 

○1 點選報名頁面 

 

○2 查閱「測驗評量」報名資

格 

 

 

○3 下載鑑定計畫及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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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寫報名基本資料 

1 點選「基本資料」頁簽：請點選報名頁面右邊之「基本資料」頁簽，開始填寫報

名基本資料。 

2.選擇鑑定類別：請勾選欲鑑定類別（國文、英語、數理限擇一勾選）。 

3.檢核報名資料：報名資料表之「基本資料」，將由校務行政系統自動帶入，請檢查

是否正確；如發現有錯誤，請於線上直接更正。 

4.勾選特殊身分及特殊應考服務（無則免勾選）：請先於「特殊身分」欄位勾選特殊

身分類別，如有特殊應考服務需求，請於「應考服務需求」欄位勾選「有」，如無

需求請勾選「無」，特殊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詳細說明及畫面請參閱 7.特殊身分及特

殊應考服務填寫說明。 

5.勾選報名資格： 

（1）測驗評量：請勾選「測驗評量」報名資格（系統將自動檢核是否符合所勾選鑑

定類別之報名資格。如勾選鑑定類別「國文科」，則該生七年級上學期國文科

定期評量平均成績，須達全年級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否則系統自動阻擋報

名）。 

（2）書面審查（得同時報名（1）測驗評量，無則免勾選）：請勾選書面審查報名資

格，詳細說明及畫面請參閱（六）填寫獲獎紀錄。 

6.資料存檔：填寫報名基本資料後，請按下「下一步（存檔）」，系統將自動存檔，

在頁面填寫之資料將會自動保存，並導引到「觀察推薦」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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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頁簽 
 ○2 選擇鑑定類別 

 

○3 檢核報名資料 

 
○4 勾選特殊身份

及特殊應考服務 
 

○5 勾選報名資格 

 ○6 資料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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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殊身分及特殊應考服務填寫說明 

說明：有勾選特殊身分者，才需填寫，若無請跳過此步驟 

（1）勾選障礙類別：請勾選障礙類別或填寫其他特殊情形。 

（2）勾選申請服務項目：請勾選欲申請服務項目。 

（3）上傳檢附證件：請依據以下檢附證件說明，上傳相關表件（請選擇 jpeg 或

png 或 pdf 類型的檔案，若有多個文件請整合成一個 pdf 檔再上傳，可使用

word 另存 pdf）。 

a：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鑑輔會證明影本（證件及證明乃審查之重要依據，

務請齊備）：以身心障礙學生身分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請上傳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或鑑輔會證明影本電子檔。 

b：個別化教育計畫（此乃審查之重要依據，務請學校提供齊備）：以身心障礙學

生身分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請上傳個別化教育計畫，請向學校特教組長（特

教業務承辦人）索取或由學校代為上傳。 

c：醫生診斷證明正本（其他特殊考生，請檢附及說明）：以重大傷病、突發傷病

學生身分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請上傳醫生診斷證明正本電子檔。 

 

  

○1 勾選障礙類別或填寫特殊情形 

 

○2 勾選申請服務項目 

 
○3 上傳檢附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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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填寫觀察推薦 

說明：由家長或教師任一者填寫即可（建議家長可直接填寫） 

1 家長填寫：請直接開始填寫觀察推薦表（推薦內容之字數請勿超過 500 字，並請

勿空行，避免系統無法套印），填寫完畢請先按「存檔」鍵後，再按「下一步」

鍵。 

2.教師填寫：請輸入推薦人（教師或專家學者）之 e-mail 帳號，再按「發送」鍵，

系統將自動寄發 e-mail 邀請推薦人填寫，觀察人如填寫完畢，系統將自動同步呈

現填寫內容於本畫面，請學生/家長務必提醒觀察推薦人及時填寫，因填寫不及，

未能完成報名程序，後果自負（觀察推薦如未填寫，系統會阻擋學生完成報名）。 

 
 

  
 

○1 家長填寫請直接填寫後 

  按存檔鍵後再按下一步鍵 

 

○2 教師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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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填寫獲獎紀錄 

說明：有勾選報名書面審查者，才需填寫，若無請跳過此步驟 

1.請填寫近三年獲獎紀錄，至多三項，每一個獎項紀錄請依序依據步驟 2 至 5 進

行。 

2點選「┼」鍵：請點選步驟三、獲獎紀錄頁面左下邊之「┼」鍵，出現 3 填寫獲

獎紀錄畫面。 

3.填寫獲獎紀錄： 

（1）請依序填寫或勾選「競賽類型」、「獲獎時間」、「主辦單位」、「發文文號」、

「組別」、「競賽名稱」、「獲獎等第」、「符合書面審查項目」。 

（2）若屬國際性競賽活動，請於備註欄，註明參賽國家/地區之名稱及數量，各獎

項之名稱及數量。 

（3）若作品或競賽之參加組別屬「團體組」，請下載共同作者同意書（需具體列出

每位作者之具體貢獻內容和程度，並由所有作者及指導老師簽名具結，且須

由原就讀國中/國小學校承辦單位及校長核章）。 

4.資料存檔：請按「存檔」鍵後，系統會自動帶出「5.上傳證明文件」頁面。 

 

 

 

 

○2 點選「┼」鍵 

○3 填寫獲獎紀錄 

○4 資料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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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傳證明文件：請先點選「獲獎紀錄」或「共同作者同意書」，依據以下說明上傳

證明文件。 

（1）獲獎紀錄：請將所參與競賽、研習之活動計畫或實施辦法、獲獎名單及獎狀

掃描為一份 PDF 檔上傳。 

（2）共同作者同意書：若作品或競賽之參加組別屬「團體組」才須上傳，請上傳

共同作者同意書 PDF 檔（需具體列出每位作者之具體貢獻內容和程度，並由

所有作者及指導老師簽名具結，且須由原就讀國中/國小學校承辦單位及校

長核章）。 

6.按下「下一步」鍵。 

 
○5 上傳證明文件 

 

 

○6 按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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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確認報名資料 

1.請利用「上一步」鍵，至前面報名資料進行資料檢核及修改，經檢核無誤後，請

按下「確認」鍵，一旦按下「確認」鍵後，系統之報名資料即無法更改。 

2.如學生之觀察推薦表以 e-mail 帳號，邀請推薦人（教師或專家學者）填寫，請務

必確認推薦人已填寫完畢，再按「確認」鍵，請學生/家長務必提醒觀察推薦人及

時填寫，因填寫不及，未能完成報名程序，後果自負（觀察推薦如未填寫，系統

會阻擋學生完成報名）。 

 

 ○1 確認報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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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列印報名資料表繳交 

1 點選列印畫面：請在左邊頁面選項依據以下路徑點選到列印報名資料確認表頁面

（路徑：學生線上/資賦優異報名/學生列印資賦優異鑑定報名確認表）。 

2.列印報名確認表： 

（1）報表格式：請選擇 PDF。 

（2）學年期：系統自動設定。 

（3）鑑定類別：請點選報名鑑定類別。 

（4）按下「印表」鍵：系統自動會跳出報名表件套印後之頁面，請自行以 A4規

格白色紙張單面黑白列印報名表件。 

3.輸出列印：按下套印後之頁面右上角輸出列印鍵，即可輸出列印報名表件 

 

 

 ○1 點選列印畫面 

 

○2 列印報名確認表

畫面 

 

○3 輸出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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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核簽章報名確認表暨同意書： 

（1）報表格式：請由家長或監護人、學生本人依據列印出來的第一頁的報名資料

檢核表逐一檢核簽章。向就讀學校特教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提出報名

申請，始完成報名程序。 

（2）報名表件一旦列印後，系統之報名資料即無法更改；如欲更改，請於紙本報

名表件書寫更正後資料並再旁邊簽名確認。 

4.繳交報名確認表：請於報名期限內將簽章後之紙本報名表件，交由就讀學校特教

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續處。 

 

 

 

3.檢核簽章報名確認表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章 

學生本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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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查詢報名審核結果及鑑定結果 

1 點選報名畫面：進入系統後請在左邊頁面選項依據以下路徑點選到報名頁面（路

徑：學生線上/資賦優異報名/學生填寫資賦優異鑑定報名資料）。 

2.點選「審核結果」頁簽：請點選報名頁面右邊之「審核結果」頁簽，確認報名審

核結果及鑑定結果。 

（1）「報名確認」欄：如學生已於報名時按下「確認」鍵，則會顯示「已確認」。 

（2）「報名資料檢核」欄：學生於報名期限內將簽章後之紙本報名表件，交由就

讀學校特教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之後，如學生資料報名資料經檢核無

誤，特教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會選擇「通過」（資料無誤）；如學生尚須

補件會選擇「通過需補件」（資料需補件）並在「需補件資料」欄，依據需

補件資料進行勾選，（學生應於 115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前將

補正資料送至就讀學校特教組組長（特教業務承辦人）後，確認補件資料無

誤後，學校會將原勾選「通過需補件」修正為「通過」）；如學生不符合資格

且無資料，請選擇「未通過」。 

（3）「鑑定結果」欄：學生可於 1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之後，登入

系統查詢是否通過鑑定。 

 

 

○2 點選「審核結果」頁

簽 

 


